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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施改善情形： 

◆ 獲致財務增益績效 

一、財政部所屬國稅稽徵機關涉有未於法定時限內作成決定，容  

留惡性欠稅人脫產之機會部分，未辦結復查程序案件 34 件，

截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均已辦結，徵起稅額新臺幣 69 億 8,493

萬餘元。  

二、本院糾正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在 99至 101年度間未對排名前

20 名欠稅大戶辦理假扣押，致保全成效不佳，爰為能即時確

保稅收，該局於辦理欠稅清理各項管制作業稽核建議，稅捐

保全假扣押作業具有重大突破之可行性，遂訂定「實施假扣

押裁量基準及作業注意事項」，建置「實施假扣押以保全執行

之作業程序」，期能提前於各稅審查階段即時啟動保全機制，

確保租稅債權，實現租稅公平正義。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自 103

年 8 月 15 日訂定假扣押裁量基準及作業注意事項等具體規範

後，截至 104 年 6 月 30 日止，共聲請假扣押 7 件，經法院裁

定准許假扣押計有某早餐連鎖店（3 件）、婚紗攝影公司、酒

業公司、自然人等 6 件，成功保全稅捐達新臺幣 3 億 1 千 4

百餘萬元。  

三、另以往稅捐繳款書開單後，動輒數年送達不到，甚至最長可

達 8 年未能送達之問題，財政部亦已依本院調查意見檢討，

於 103 年 6 月 24 日訂頒「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繳款書送

達管控作業原則」，該部送達管控作業原則發布自 103 年 6 月

24 日至 104 年 3 月 31 日止，大額欠稅 11,008 件，96%案件於

4 個月內完成送達，10 日內送達案件更達 86%。  

◆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

一、各地區國稅局就受理納稅義務人申請復查未逾 2 個月案件之

列管措施，係針對納稅義務人申請復查未超過 2 個月案件，

按月產製「未辦結案件明細表」及「復查案件處理進度表」（月

報）。  

二、財政部受理訴願案件時，均經電腦立案並管控相關作業流

程，由專責人員於每月「月初」及「月中」，就「逾 3 個月尚

未逾 5 個月」、「逾 5 個月未辦結」、「目前逾 4 個月尚未結案」

及「經訴願審議委員會會議決議退案，但尚未檢還退案再陳

財政及經濟、司法

及 獄 政 委 員 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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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紀錄」之訴願案件，進行稽催。 

◆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

一、訂頒「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聲請法院實施假扣押作業要點」、

訂定「實施假扣押裁量基準及作業注意事項」，建置「實施假

扣押以保全執行之作業程序」。  

二、訂頒「財政部各地區國稅局辦理繳款書送達管控作業原則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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